
希望阜蒙县法院、阜蒙县检察

院的同胞们，能够认清形势，秉持

良知、捍卫法律的尊严，无罪释放

遭无辜迫害的吴俊和、李峰、张国

珍等法轮功学员。 
特别邀请阜新地区的父老乡亲

们届时到庭旁听，见证阜蒙县的法

官、检查官们能否秉持良知依法断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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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一句话 无辜百姓被庭审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

一日】在辽宁阜新，发生了一件以

权代法的人权迫害事件。 
二零一四年三月，阜新市委书

记张铁民只因为接听到了一个法轮

功学员打来的劝善电话，就大动干

戈，责令市公安局局长杨振福，非

法抓捕相关的法轮功学员。阜蒙县

公安局国保大队、刑警大队及市公

安局部分人员具体实施了此次迫害

行动，一时间，十余名信仰法轮大

法的善良百姓遭绑架。 
二零一五年年初，经过了近十

个月的非法关押之后，在市政法委

书记王秋博等人的压力下，阜蒙县

检察院非法起诉了吴俊和、李峰、

王亮三名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

据悉，阜蒙县法院定于二零一五年

一月二十七日对此荒唐的案件非法

开庭。 
思想不构成犯罪，法律只惩处

行为，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同时，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又明确了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市委书记张铁

民接到的劝善电话，无论是谁拨打

的，那都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

基本权利。况且劝善的电话的内容

只是讲述真相、劝人行善，没有辱

骂、没有恐吓，何罪之有啊？！ 
说信仰法轮大法有罪吗？可

是，翻遍中国的现行法律，从《宪

法》到“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

都找不到一条规定法轮功违法的。

而且，至今中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

律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公

安部认定的十四个邪教组织里根本

就没有法轮功。因此，使用刑法第

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罪”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是完全不

适用的。 

那么，没有违法的法轮功学员却

要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是不是执法

者在公然的犯法呢？因为上级的命

令使然吗？要知道，《公务员法》新

增第九章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公

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

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而

且，二零一三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法

委又出台指导意见，首次明确规定

“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

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 
事实上，作为一个修心向善的精

神信仰群体，法轮大法信众过亿，遍

布全球六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

和支持信函超过三千多项。法轮大法

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四十

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成为国际畅销

书。 
目前，迫害法轮大法的主要元凶

江泽民、罗干、李岚清、薄熙来、周

永康等五十多个中共高官已在全球

三十多个国家被以“群体灭绝罪”、

“酷刑罪”、“反人类罪”起诉。 
2009 年 12 月，阿根廷联邦法院

对江泽民、罗干因迫害法轮功所犯下

“群体灭绝罪”、“酷刑罪”下达国际

逮捕令。 
就是在中国大陆，主导迫害江泽

民犯罪集团已经败落，迫害法轮功的

主要元凶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等

等已经纷纷被定罪，参与迫害法轮功

的省部级官员落马的更是不胜枚举。

请善良的民众都来关注此次以

权代法的非法迫害案件，非法庭审的

日期是 2015 年 1 月 27 日，地点在阜

蒙县法院。 
此外，2015 年 1 月 29 日，在该

法院还将进行对信仰法轮佛法的张

国珍女士的非法庭审。 

活摘器官罪行 

联合国人权大会 中共活摘器
官遭谴责 

人权专家疾呼 

制止中共活摘 

器官中共政法 

委及其管辖的 

610 系统“活 

体摘取法轮功 

学员器官”的

罪恶，在2006 年年初，就随着

两位证人的公开作证，逐渐浮出

水面。世界各大媒体均做了广泛

报导，举世震惊。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专员也早已介入调查，并做

出结论：指控是可信的。 

2006 年，一名原沈阳苏家屯

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的工

作人员安妮出来指证，在她曾工

作过的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

院的地下，有一个秘密的集中

营，该医院的锅炉房被改建成焚

尸炉，从 2001 年起被关进该院

地下的六千名法轮功学员至今

无人生还……据她了解其中四

分之三的人已被摘取心脏、肾

脏、眼角膜、皮肤后被焚尸。 

截至 2015 年 1 月 20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91 亿。 



芝加哥时收到反人类罪起诉书，被

指控违反《酷刑受害者保护条例》

和《外国民事侵权赔偿条例》。 
真是恶有恶报，2012 年初，重

庆市原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至美国

驻成都领事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王立军事件”。随后，薄熙来落马，

并牵出周永康。周永康及其家族、

党羽巨额贪污、纵欲淫乱、操纵司

法、迫害法轮功、参与政变（企图

扶植薄熙来取代习近平）等严重罪

行，所招致的第一轮恶报就是被中

共内部清算。周永康落马，表面上

是权斗，实际上是恶报。 
弄权小丑，十数年间就落得如

此下场，真是可耻！那些还在盲目

参与迫害法轮功者，应当猛醒！ 
中共在公布周永康原下属李东

生被审查的消息时，特意强调李东

生隐秘的三个头衔，包括中央防范

和处理邪教（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610 办公室”）以及国务院防范和

处理邪教（中共是真正的邪教）问

题办公室主任，并将此放置其公安

部副部长职务前，曝光并强调了李

东生是 610 头子的身份。 
2012 年以来落马的中共高官，大

多数都是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江泽

民集团的人，如王立军、薄熙来、谷

俊山、李东生、苏荣、徐才厚、万

庆良、周永康等。受恶报官员的职

位越来越高，恶报的频率越来越快，

恶报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地、各系

统的“官场地震”此起彼伏，江泽

民集团的官员胆战心惊，惶惶不可

终日。更有消息传出，江泽民集团

的另二个“正国级”高官贾庆林和

曾庆红已被秘密监禁和接受调查。

那么，江泽民本人受恶报、江

泽民集团倾覆的日子不远了。明智

者已经看到，一场针对迫害官员的

“大清洗”即将来临，特别是中共

政法委、公检法人员，更是被清洗

的重点。所有参与迫害的官员，包

括公检法人员，如不及时醒悟并将

功补过，一定难逃周永康之流的下

场。 
法轮功学员一直都是在慈悲劝

善，形势已摆在面前，如何对待，

请好自为之。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

2014年 7月 29日，中共官方正式宣布：

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周永康家族成员

周滨、周元兴、周元青及其他成员，

周永康前秘书或旧部李春城、郭永祥、

李崇禧、李华林、蒋洁敏、李东生、

冀文林、余刚等众多党羽，也相继被

立案审查。媒体称周永康被“连根拔

起”、“满门抄斩”。 
周永康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为

什么也会落马？ 
有人讲：因为他贪污腐化。可是，

中共贪官很多，包括现任的和退休的

中共高官，存在贪污腐化问题的大有

人在，为什么偏要抓他？ 
要了解周永康落马的真正原因，就

要从他的发迹史讲起。 
周永康原属石油系统，1996－

1998 年，他官至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总经理、中共党组书记，与江泽民

集团重要成员曾庆红同属于“石油系”

出身。 
2000 年 1 月，周永康担任中共四川

省委书记。当时，正值中共独裁小丑江

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周永康为了捞取

政治资本向上爬，于是在四川卖力执行

迫害政策，使四川这个拥有近亿人口的

省，成为迫害法轮功 严重的省份之

一。 
周永康因残酷迫害法轮功而被江

泽民看中，2002 年，周永康从四川省

委书记任上调职中共中央，官至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政法委副书记，同年 12 月兼任公安部

部长、党委书记、武警部队第一政委。

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也是迫

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将于 2007 年退

休。江泽民重用周永康，就是要让他

与罗干一道执行迫害政策，并且准备

接替罗干的职务。 
独裁小丑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

而强化政法委的权力，将政法委书记

罗干升级为“政治局常委”，而过去的

政法委书记一般都只是“政治局委

员”。2007 年，周永康接替罗干，也同

样被升级为“政治局常委”。 
有了罗干和周永康的先例，中共

为迫害法轮功而使政法委“升格”的

行动迅速在全国铺开。从 2003 年起，

全国各级公安局长开始升格，纷纷兼

任政法委书记，而且兼任同级中共党

委常委或政府副职。例如，广东省原

公安厅长陈绍基，不但兼任政法委书

记，还兼任中共广东省省委常委，后

来则更是升任省委副书记。很多市（如

上海、重庆、深圳等）的公安局长都

兼任副市长。相比之下，同属公检法

系统的各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

都没有这么高的级别和权力。于是，

公安机关“位高权重”、一权独大，中

共的司法制度更趋腐败和黑暗。 
典型的例子是薄熙来在重庆的

做法，王立军被薄熙来任命为重庆市

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并兼任重庆

市副市长，薄、王二人在重庆发动所

谓“唱红打黑”运动，将公、检、法

等部门集中在一起办案，表面上是为

了“提高效率”，实际上却是为一权独

大的公安部门大开方便之门，使检察

院和法院对公安部门的制约作用荡然

无存。于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就这样

出现了。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和残酷迫

害法轮功，深得周永康和独裁小丑江

泽民的“赏识”，薄熙来也因此被江泽

民集团选定为周永康的“接班人”。江

泽民集团准备于 2012 年中共“十八

大”上将薄熙来扶上中共政法委书记、

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接替届时要退下

来的周永康；然后再用二年的时间，

扶植薄熙来接替习近平任中共总书

记。江泽民集团如此死死抓住权力不

放，一方面是出自于对权力的无限欲

望，另一方面则是要维持对法轮功的

迫害政策。人算不如天算，江泽民集

团扶植薄熙来上位的阴谋在 2012 年

终败露并破产。 
周永康位高权重、罪行累累，他

主管政法系统十年（2002-2012 年），

实行高压维稳政策，使维稳经费超过

国防开支，被称为“维稳沙皇”，有人

评论说他的实际权力甚至超过前中共

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周永

康以“维稳”为名，残酷迫害法轮功，

残酷打压反迫害的民众，是地地道道

的“人权杀手”，堪称中国的“贝利亚”。

周永康因罪行严重而与江泽民、罗干、

刘京并列为迫害法轮功的四大元凶。

周永康因犯下严重罪行，成为第

二个在海外被法轮功起诉的恶人，

2001 年 8 月 27 日下午 3 点左右，时

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在出访美国

周永康恶报满门 迫害者必遭天谴


